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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七０三號解釋不同意見書 

大法官 黃璽君 提出 

大法官 陳  敏 加入 

本解釋多數意見認財政部賦稅署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

二月十九日台稅一發第八四一六六四０四三號函一（五）決

議（下稱系爭決議）１與３，關於財團法人醫院或財團法人

附屬作業組織醫院（下稱財團法人醫院）依教育文化公益慈

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下稱免稅適用標準）第

二條第一項第八款規定之免稅要件，就其為醫療用途購置之

建物、設備等資產之支出，選擇全額列為購置年度之資本支

出，於計算課稅所得時，應自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中

減除及以後年度不得再提列折舊部分，與所得稅法第二十四

條第一項前段規定不符，無異以命令變更法律所規定之稅

基，違反憲法第十九條租稅法律主羲，而宣告該部分決議自

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再援用。本席礙難贊同，爰提不同意見

如后。 

一、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前段規定之適用 

    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前段規定：「營利事業

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

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依此得減除之成本

費用、損失，以當年度與收入有闗者為限。其收入如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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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稅負（如免稅收入、優惠稅率收入或一般應稅收

入），則應分別計算其所得額。其相關之成本、費用或

損失，除可直接合理明確歸屬者，得個別歸屬認列外，

應作合理之分攤1。營利事業購買房屋或機器設備等作固

定資產使用2，採權責發生制者，原則上，其固定資產依

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在二年以上者，應按不短於該

規定之耐用年數，逐年依率提列折舊（所得稅法第五十

一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九十五條規定參

照）；耐用期限不及二年者，則可於取得年度全數列為

損失(所得稅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參照)減除。但經政府獎

勵特予縮短耐用年數，依縮短之年數提列折舊（所得稅

法第五十一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九十五條規
                                                 
1 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於九十五年五月三十日修正公布增訂後段：「所得額之計算，涉有

應稅所得及免稅所得者，其相關之成本、費用或損失，除可直接合理明確歸屬者，得個別歸屬認

列外，應作合理之分攤；其分攤辦法，由財政部定之。」其修正理由：「營利事業經營業務之各

項收入，其所得有屬應稅及免稅者，為避免『免稅部分相關成本、費用或損失』列為『應稅收入』

之減項，造成虛增免稅所得，侵蝕應稅所得之稅基，其收入、成本、費用或損失，應區分應稅或

免稅分別計算所得。惟依據司法院釋字第四九三號解釋，指出『營利事業成本費用及損失等之計

算涉及人民之租稅負擔，為貫徹憲法第十九條之意旨，仍由法律明確授權主管機關訂立為宜』，

爰修正第一項，增列相關規定，以資明確。」本件原因案件係九十一年度至九十五年度之營利事

業得稅事件，涉及九十五年修正前後之規定。 

    本項於九十五年修正增訂後段規定前，即經本院釋字第四九三號解釋，謂依本項規定計算所

得額時，免稅收入之相關成本費用，按諸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之上揭法律規定意旨及公平原則，

不得歸由其他應稅之收入項下減除。應稅收入及免稅收入應分攤之相關成本費用，除可直接合理

明確歸屬者得個別歸屬，各自應稅收入與免稅收入項下減除外，無法合理明確歸屬者，應合理分

攤等語。九十五年修正增訂後段僅將上開解釋意旨予以明文。是適用九十五年修正前或修正後之

所得稅法第 24條第 1項規定結果，並無不同。亦即有應稅收入及免稅收入時，其相關成本費用

或損失，可直接合理明確歸屬者，得個別歸屬，各自應稅收入、免稅收入項下減除，無法合理明

確歸屬者，應合理分攤。僅財政部所訂分攤辦法有無法律明確授權之差異。 
2 如作商品供銷售者，不得提列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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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參照）；如採現金收付制者，則以現金支付年度列報

費用（所得稅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參照）。 

二、系爭決議之背景 

    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規定，教育、文

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下稱公益團體），於符合

行政院規定標準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

所得，免納所得稅。行政院依上開授權規定於六十八年

七月十九日訂定發布免稅適用標準。八十三年十二月三

十日修正，明文規定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不在免稅範

圍，原則上應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上開規定如何操

作，財團法人醫療協會有疑義，乃建議財政部及國稅局

召開會議，就相關問題作成決議。因免稅適用標準第二

條第一項第八款規定公益團體須「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

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經常性

收入百分之八十（下稱支出比率，即財政部相關函釋所

稱支出比例）。但經主管機關查明函請財政部同意者，

不在此限。」3始得免稅。財團法人醫院為醫療用途購置

建物、設備等固定資產支出，原應按年提列折舊，以折

舊額為當年度之支出額計算支出比率，可能未達 80%免

稅要件，財政部乃依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教會醫療協會之

                                                 
3 九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修正為：「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之每年孳
息及其他各項收入百分之七十。但經主管機關查明函請財政部同意者，不在此限。」以下依修正

前支出比率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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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作成系爭決議，由該部以賦稅署函發布，並編入

所得稅法令彙編，以供徵納雙方遵循4。 

三、系爭決議１與３並未違反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前

段規定 

 （一）支出比率係以當年度之收入及當年度之支出計算；

應歸屬何年度之收入、支出，與計算當年度所得額時

之歸屬相同 

   １、支出比率之計算方式，依財政部八十九年六月一

日台財稅第０八九０四五三０八八號函，以公益團

體「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包括銷售

與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支出）」占「創設目的有關

收入（包括銷售與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加計

其創設目的以外之所得額及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

額」之比率計算為準5。簡言之，即以用於與其創設

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為分子，創設目的有關收入及

                                                 
4 見財政部一０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台財稅字第一０一０四０四五九六０號覆函及一０一年九月
十七日於本院說明會之說明。 
5 財政部八十九年六月一日台財稅第０八九０四五三０八八號函：「主旨︰核釋『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條第 1項第 8款有關 80%（註：現為 70%）支出比例

之計算方式。說明︰二、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以下簡稱機關團體）適用首揭條

款有關『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經常性收入之 80%（註：

現為其他各項收入 70%）』規定時，應以機關團體『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包括銷

售與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支出）』占『創設目的有關收入（包括銷售與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

加計其創設目的以外之所得額及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額』之比例計算為準，據以核定其是否符合

首揭條款規定。至附屬作業組織之虧損可列為支出項下計算；但創設目的以外之虧損則不得列為

支出項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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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創設目的以外之所得額及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

額為分母計算。 

２、上開收入、支出係以「當年度」之收入及支出計

算6。如何歸屬收入、支出年度，與所得稅結算申報

時，計算所得額之歸屬年度應相同。即首揭關於所

得稅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前段之說明：採權責發生

制者，按權責發生年度認定，如固定資產耐用年數

為二年以上者，分別歸屬於耐用年數期間年度之支

出，各年度支出數即該年度之折舊額；採現金收付

制者，則以現金支付年度列報費用，購置固定資產

支付價金年度為支出年度，支出數即當年度現金支

付額。支出應於歸屬年度結算申報時列報，不得提

前或延後年度申報7。是財團法人醫院購置與創設目

的活動有關之固定資產，按年折舊或全額列為當年

度支出，其支出比率之分子不同，因分母不變，其

                                                 
財政部一００年三月十四日台財稅字第０九九００五二０一七０號函：「所得稅法第 11條第 4

項規定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銷售貨物或勞務之行為如與其創設目的有關，其依

法繳納之所得稅，依『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計算當年度支出比例時，准併入支出項下計算。」增加所得稅為支出項。 
6 財政部七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台財稅第六一九八一號函：「『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
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2條第1項第8款規定：『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之活動之支出，不低

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經常性收入80%者（現為其他各項收入70%）』，係指按當年度之支出與

收入比較核計，以往年度之結餘款應不在當年度收入範圍內。」 
7 當年度課稅所得額縱非正數，無應納所得稅，亦不得將當年度之支出延至以後有所得之年度
列報，而應於當年度列報課稅所得額為負數（虧損），以後年度如合於所得稅法第三十九條規定，

方可扣除該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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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比率因而發生變動。按年折舊者，支出比率較

小，全額列為支出者，支出比率較大。 

３、多數意見認為於計算支出比率時，可以全額列為支

出計算；計算課稅所得時，則按年折舊，以折舊額

計算，將導致同筆支出歸屬年度不同。且免稅適用

標準第二條第一項第八款規定之支出比率，係按當

年度之支出計算，其歸屬年度與計算所得稅時相

同，否則即無系爭決議問題發生（計算課稅所得時

按年折舊計其支出年度，計算支出比率亦只能按折

舊額計為當年度支出，而發生不合 80%免稅要件情

形）。多數意見，無異擅自變動免稅適用標準第二

條第一項第八款之適用要件，逾越本院解釋權限。  

 （二）系爭決議1與3之分析 

  １、系爭決議1與3之內容 

        系爭決議1：「財團法人醫院或財團法人附屬作業組

織醫院依免稅適用標準第2條之1（現行第3條）

計算課稅所得額時，其為醫療用途新購置之建物、

設備等資產，應比照適用所得稅法相關規定按年提

列折舊，列為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成本費用。上開資

本支出如與其創設目的活動有關，得選擇按年提列

折舊，自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中減除，或全額列

為購置年度與其創設目的活動有關之資本支出，自



 7

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中減除⋯⋯。」 

        系爭決議3：「財團法人醫院或財團法人附屬作業組

織醫院為醫療用途所購置之資產全額列為購置年

度與其創設目的活動有關之資本支出者，以後年度

不得再提列折舊。」 

２、財政部作成系爭決議1與3之理由 

（1）財團法人醫院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依法課徵

所得稅時，其會計基礎採用權責發生制，是其為

醫療用途（即為銷售醫療貨物或勞務目的）所購

置之資產，依所得稅法第五十一條至第五十八條

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九十五條規定，除

依法得適用加速折舊之固定資產（例如廢止前促

進產業升級條例第五條、所得稅法第五十一第二

項但書及第三項）外，應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

規定之耐用年限按年提列折舊，列為各該年度銷

售貨物或勞務之成本或費用，不得全額減除。 

（2）財團法人醫院因支出比率未達80%而不符合免稅

適用標準，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

得全數課徵所得稅時，原則上係適用所得稅法及

相關法規之規定計算課稅所得額。是以財團法人

醫院為銷售貨物或勞務目的購置之醫療用資

產，應依所得稅法及相關法規之規定按年提列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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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不得全額列為購置年度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成

本或費用，惟為鼓勵財團法人醫院更新建物與設

備，及避免其因繳納所得稅而影響其從事公益慈

善活動之資金與能力，爰依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教

會醫療院所協會之建議，以系爭決議1規定，財

團法人醫院購置之醫療用資產，如「與其創設目

的活動有關」，得按現金收付制全額列為購置年

度與其創設目的活動有關之資本支出，且銷售貨

物或勞務部分依法僅得採權責發生制按年提列

折舊，爰准依其選擇全額自「銷售貨物或勞務以

外之收入」中減除 ，其因全額減除所產生之虧

損（即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不足支應與其

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之數額），得依免稅適用

標準第三條第一項（原第二條之一）規定自銷售

貨物或勞務之所得中扣除，此時該筆「與其創設

目的活動有關」之資本支出，等同間接全額自銷

售貨物或勞務所得中扣除，自不得再於資產耐用

年限內按年提列折舊重複減除8。 

３、財團法人醫院為醫療用途新購置之建物、設備等

資產，得依系爭決議1選擇全額列為購置年度之資

本支出者，須該資本支出與其創設目的活動有關 

                                                 
8 見財政部一０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台財稅字第一０一０四０四五九六０號函覆說明會資料議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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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其創設目的活動有關之支出包括「銷售」與

「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支出。是依所得稅法第二

十四條第一項前段規定，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支出，

應自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減除；非銷售貨物或勞

務之支出應自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減除。財團

法人醫院購置之醫療設備等，如與其創設目的活動

有關，即可能與「銷售」或「非銷售」貨物或勞務

之支出有關（例如使用醫療設備義診，即非銷售貨

物或勞務之支出），究應歸屬「銷售」或「非銷售」

貨物或勞務之支出，應視事實而定。系爭決議1許

財團法人醫院選擇「歸屬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支出，

自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中減除」，或「歸屬非銷

售貨物或勞務之支出，自非銷售貨物與勞務之收入

減除」，與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前段規定，

尚無違背。多數意見認與創設目的活動有關而購置

之醫療設備等，依其實際僅能歸屬銷售貨物或勞務

之支出，自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減除，乃擅為錯

誤之事實認定。 

４、選擇全額歸屬購置年度之支出者，僅能自非銷售

貨物或勞務之收入中減除 

       財團法人醫院購置醫療設備等資產，原應按年

折舊，因折舊數額小，支出比率如未能符合 80%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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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要件，致非銷售貨物或勞務部分之所得不能免

稅；為符合該免稅要件或其他原因9，選擇全額列為

當年度支出，財政部考量銷售貨物或勞務部分依法

僅得採權責發生制按年提列折舊，無從全額歸屬該

部分當年度之支出；而非銷售貨物或勞務部分，則

可許採現金收付制，而全額列為當年度之支出，故

作成系爭決議 1，僅許選擇全額列為當年度支出

者，須全額自「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中減

除。此與所得稅法第二十二條、第五十一條、第二

十四條第一項前段、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及免稅

適用標準第二條第一項第八款規定尚無違反。 

５、系爭決議3未違反何項規定 

支出須於歸屬之年度列報，不得提前或延後列

報，已如前述。財團法人醫院購置之醫療設備等，

既選擇全額歸屬購置年度之支出，自應於購置年度

全額列報。經選擇後，該固定資產之支出即非以後

年度之支出，則無從再於以後年度列報支出（折

                                                 
9 如當年度有銷售貨物或勞務之高額應稅所得，且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為零或虧損（即絀餘

額為負數），將固定資產全額於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中減除，可增加非銷售貨物或勞務部分

之虧損額，再依免稅適用標準第二條之一（現行第三條）規定，自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應稅所得中

減除，而間接取得應稅所得免稅（如以後年度無所得或虧損，則以後年度不再提列折舊，以後年

度之應納稅額不變，而當年度減除部分所形成之虧損，已自應稅所得中減除，獲得實質免稅）或

延後繳納所得稅（如以後年度有課稅所得，因以後年度不再提列折舊，以後年度課稅所得額將增

加，各年度所增加之課稅所得額與當年度因多減除之支出額而減少之課稅所得額相同，而當年度

該部分原應繳之所得稅，得延至以後年度繳納）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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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且同筆支出既於購置年度列報支出，則以後

年度再行列報，即係重複列報，與所得稅法第二十

四條第一項前段規定有違。系爭決議3認選擇全額

為購置年度之支出者，以後年度不得再提列折舊，

與上述規定相符。 

四、系爭決議1與3未增加納稅義務人之租稅義務 

  （一）財團法人依系爭決議1與3選擇醫療設備購置年度

全額列為支出，如係因原支出比率未達 80%，非銷售

貨物或勞務部分之所得不能免稅，而選擇全額列為當

年度之支出，使支出比率達 80%之免稅要件，則非銷

售貨物或勞務部分之所得，原應全部課稅，因選擇全

額自非貨物或勞務部分之收入減除，減除後之該部分

所得額得免稅，多減除部分10與以後年度因不能再提

列折舊之而增加之所得額相同，此部分原為應稅，則

有延緩繳納所得稅之利益。總計前後年度，未因該支

出於購置年度全額列支而增加納稅義務人之課稅所

得額（稅基未增加），自未增加納稅義務人之租稅義

務11。況系爭決議係予納稅義務人選擇是否全額列入
                                                 
10 原應於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中減除折舊額，改由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全額減除，與折
舊額相同部分，僅由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應稅收入減除改至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原因不符支

出比率免稅要件而應稅）減除，於課稅所得額無影響。當年度多減除之數額為全額減當年度原折

舊額。 
11 舉例言之： 

  一、設購置與創設目的活動有關之一億元醫療設備，規定之使用年數為十年，無殘值，如 

      按年折舊每年一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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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度支出，自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減除，並非

強制均應採此申報方法，是納稅義務人當考量採此方

法較按年折舊方式有利始選擇採取，更難謂係增加納

稅義務人之租稅義務12。 

                                                                                                                                            
  二、設購置年度之收入、支出均與創設目的活動有關。 

  三、設購置年度之收入、支出 

      1. 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二億元 

      2. 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支出六千萬元 

      3.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三億元 

      4.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支出（未減折舊額部分）二億五千萬元 

  四、原應按年折舊，其課稅情形為： 

      1.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支出含折舊為二億六千萬元 

      2. 與創設目的活動有關之收入合計五億元，支出合計三億二千萬元，支出比率未達 80% 

        免稅要件。 

      3. 購置年度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一億四千萬元不得免稅，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四 

        千萬元應稅，合計課稅所得一億八千萬元，以後折舊年數期間每年可列折舊一千萬元， 

        九年合計九千萬元。 

  五、依系爭決議 1與 3選擇全額於購置年度列支，其課稅情形： 

      1. 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支出為一億六千萬元，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支出為二億五千萬元， 

         合計四億一千萬元（多列支九千萬元）。與總收入五億元相比，支出比率達 80%免稅 

         要件。 

      2. 購置年度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四千萬元免稅，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五千萬元應 

       稅，惟以後折舊數期間不得提列折舊，較採按年折舊方法者，每年少支一千萬元，所得 

       額增一千萬元，九年合計九千萬元。 

  六、兩方法比較結果，選擇全額列支者，購置年度課稅所得減少一億三千萬元，其中多列支之 

      折舊額九千萬元部分，係將以後年度少列之九千萬元轉換而來，僅生延後繳納所得稅之效 

      果，其餘四千萬元則免稅。 

  七、其他原因選擇全額於當年度列支者，亦未增加其租稅義務，參註 9。 
12
系爭決議係關於購置醫療設備後，選擇按年折舊或全額於購置年度列支問題。原因案件情形與

系爭決議情形略有不同，係於購置設備前之年度非銷售貨物或勞務部分有結餘款，因支出比率未

達 80%免稅要件，乃擬訂與創設目的有關之購置醫療設備等之收支計畫使用書等，報請財政部同

意先予保留至計畫年限中使用，依計畫使用後，視同回溯到結餘發生年度，百分之百支出。故如

未照使用計畫書支用，須回復對所得發生年度（即保留結餘年度）課徵所得稅（參財政部八十五

年三月二十七日台財稅第八五一九００三０六號函釋說明四及該部賦稅署一０一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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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多數意見認系爭決議 1 與 3，變更稅基，增加法律

所無之租稅義務，係僅從以後年度不能再提列折舊，

增加課稅所得額方面觀察，而忽略購置年度因而減少

之課稅所得額，其論斷自非正確。 

五、系爭決議1與3未違反租稅法律主義 

（一）按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

係指國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

稅捐之優惠時，應就各租稅構成要件，以法律定之。

惟主管機關於職權範圍內適用之法律條文，本於法定

職權就相關規定予以闡釋，如係秉持憲法原則及相關

之立法意旨，遵守一般法律解釋方法為之，而未逾越

法律解釋之範圍，增加法律所無之租稅限制，即與租

稅法律主義無違（本院釋字第六二二號、第六六○

號、第六八五號、第六九二號解釋參照）。 

                                                                                                                                            
於本院說明會之說明）。亦即保留結餘係先視為當年度已選擇採全額列支，增加支出數以符合支

出比率達 80％之免稅要件，而先暫免課徵所得稅，嗣後依計畫使用，即回溯認屬結餘年度之支

出。則以保留款購置部分，已列為保留年度之支出，購置後，該部分不得再次列報支出。如嗣後

未依計畫使用，則結餘年度未有是項支出，而暫免之所得稅應回復課徵。其後非依計畫購置之設

備等，並未認屬保留年度之支出，得依規定列報支出，自不待言。或謂保留結餘，係視為保留年

度無收入，故購置設備之支出得再於以後年度列支云云。此與財政部同意保留之要件不同，且收

入發生乃既存之事實，無從視為無該收入，而保留款如不視為支出，保留年度之結餘即應課徵所

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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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爭決議1與3係財政部針對財團法人醫院購置與

創設目的活動有關之醫療設備等，如一律按年折舊列

報支出，支出比率可能未達標準不合免稅要件等情

形，為鼓勵財團法人醫院更新建物與設備，及避免其

因繳納所得稅而影響其從事公益慈善活動之資金與

能力，審酌所得稅法第二十二條、第五十一條、第二

十四條第一項前段、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及免稅適

用標準第二條第一項第八款、第二條之ㄧ(現第三條)

等規定，許納稅義務人選擇較有利之計算方式，該計

算方式尚無違反上開規定及其立法目的，且未增加納

稅義務人之租稅義務，已如前述，符合一般法律解釋

方法，未逾越法律解釋之範圍，應無違反租稅法律主

義可言。  

六、多數意見除有前述同筆支出歸屬年度不同；變更免稅適

用標準第二條第一項第八款規定之適用要件，逾越本院

解釋權限；擅為錯誤之事實認定及誤認增加納稅義務人

租稅義務等不當外，尚產生下列問題 

（一） 予選擇全額列支者不當利益，有失公平 

依本號解釋結果，財團法人醫院於計算支出比率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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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依系爭決議1以全額列支取得免稅要件，於計算課

稅所得額時，則部分留至以後年度列報折舊，獲取較

原支出比率達 80%符合免稅要件者更多免稅利益13，

有失公平；且不符合免稅適用標準規定上開支出比率

係鼓勵積極從事公益活動之目的，甚至逾越該規定以

支出超過80%部分為最大免稅範圍，顯給與選擇全額

列支者超過該規定之不當利益14。 

（二） 系爭決議不再援用後，則嗣後再無選擇將全額列入計

算支出比率之基礎 

    系爭決議係關於免稅適用標準第2條之1（現行

第3條）計算課稅所得額時，所予選擇。如選擇購置

年度全額列支，其於計算支出比率時，支出數自然發

生變動，並非另予計算支出比率時之選擇。本解釋宣

                                                 
13
 以註十一同例： 

  一、依本解釋方法： 

      1. 計算支出比率時，全額列為支出，支出額總計為四億一千萬元，支出比率達80%免稅 

        要件，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免稅。 

      2. 計算課稅所得時，仍按年折舊計，故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為一億四千萬元免稅；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四千萬元應稅，以後九年每年可再列折舊一千萬元。 

  二、如其餘情形不變，僅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支出增加為一億五千萬元，總計支出額四億元， 

      符合支出比率達80%之免稅要件者： 

         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五千萬元免稅，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四千萬元應稅，以後 

      九年每年可再列折舊一千萬元。 

  三、兩者相較，原符合支出比率 80%之免稅要件者享有之免稅所得僅五千萬元；原不符合免 

     稅要件者，原無免稅利益，依本解釋方法計算結果，反享有免稅所得一億四千萬元。 
14 同前開例子，須支出比率達 80%者為免稅要件，即總收入五億元，支出至少為四億元，始得免

稅，故免稅適用標準規定之最大免稅所得額為一億元，依本解釋方法，則有一億四千萬元之免稅

所得(詳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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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系爭決議1與3關於計算課稅所得時，不得全額於

當年度列支，自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中減除部分

不再援用，則系爭決議1與3，僅餘計算課稅所得時，

按年折舊自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中減除之計算方

法。則嗣後購置醫療設備情形相同者，已無全額列支

之選擇，又無計算支出比率可選擇之其他規定，此於

財團法人醫院往後購置醫療設備時，反為不利。 

七、結論 

系爭決議1與3係財政部本於職權，審酌相關規定

及其立法目的，在不逾越法律解釋範圍內，採較寬鬆之

解釋，給予財團法人選擇較有利於已之方法計算課稅所

得額，未違背租稅法律主義。該決議施行多年，徵納雙

方多無爭議15，本解釋結果，將滋生後續情形如何處理

等問題，造成紛亂，且妨害行政機關為較有利於當事人

解釋，殊難苟同。    

                                                 
15
九十八年度不含聲請人之財團法人醫院共四十一家，全部選擇提列折舊者 23 家；全部選擇全

額列支者 3 家；選擇部分提列折舊，部分全額列支者（即系爭決議 2 情形）15 家（見財政部提

供之統計表）。除聲請人外，查無其他因此提出行政訴訟者。聲請人以保留款購置醫療設備後，

八十六年度至九十年度原亦依決議3未再提列折舊，於九十二年始請求更正提列折舊（見最高法

院九十八年度判字第四八八號判決）。  


